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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西区区议会辖下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纪录  
 

日 期  ：  2026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  

时 间  ：  上午 10 时正  

地 点  ：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海港政府大楼 14 楼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叶永成议员，SBS, MH, JP 
 
副主席  
叶亦楠议员， JP 
 
委员  
王倩雯博士  
吴然议员  
吕鸿宾议员  
李志恒议员，MH 
邱松庆议员，MH 
金玲议员，MH 
施永泰议员  
胡汶轩议员  
张宗博士  
张嘉恩议员  
陈建强医生，SBS, JP 
冯家亮博士  
杨哲安议员  
杨开永议员  
杨学明议员，MH 
赵华娟议员，MH 
刘天正议员  
罗锦辉议员  
 
增选委员  
余学礼先生  
谭雪欣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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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项    
黄德诚先生  渠务署  高级工程师╱港岛西  
杨伟诚先生  渠务署  工程师╱港岛西 1  
邝民林先生  屋宇署  高级屋宇测量师╱A4 
梁炳辉先生  屋宇署  屋宇测量师╱斜坡安全 1 
萧嘉琪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  高级土力工程师╱港岛 4 
   
第 4 项    
罗敏年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康乐事务经理  
洪亦雯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持） 
陈淑霞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高级馆长（中西区）  
司徒萃恩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馆长（大会堂公共图书馆）

参考服务 1 
黄宝汉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西区  
王嘉熙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1 
张家盛先生  渔农自然护理署  高级郊野公园主任（管理 1）  
   
第 5 项    
张建雄先生  运输署  工程师╱中西区 3 
黄宝汉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西区  
   
列席者  
 

  

张帼莹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区议会）  
王嘉熙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1 
叶翠珊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2 
李淑娴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总康乐事务经理（香港西）  
罗敏年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康乐事务经理  
洪亦雯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持） 
陈淑霞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高级馆长（中西区）  
司徒萃恩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馆长（大会堂公共图书馆）

参考服务 1  
陆彦材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高级工程师╱ 11（南拓展及可持

续大屿）  
黄宝汉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西区  
杨伟诚先生  渠务署  工程师╱港岛西 1 
   
秘书  
 

  

何启贤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助理（区议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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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词  
（上午 10 时正至上午 10 时 02 分）  
 

主席宣布第七届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地工

会）第十三次会议开始，并欢迎各与会者出席。主席请委员备悉，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在地工会的其中一位列席

代表将由图书馆馆长（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借阅服务改为图书馆馆长

（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参考服务 1，并谨代表地工会欢迎司徒萃恩女

士。为识别与会者身份，秘书处职员会检查进入会议室人士的职员证，

并索取名片，入内采访的传媒和议员助理另须登记真实姓名及手机号

码，以作记录。为了更有效进行讨论，主席建议每项讨论事项以「四

分钟包问包答」形式进行，各位出席代表在发言和响应时亦应尽量精

简。另外，委员须留意在有需要时作适当的利益申报。  
 
 
第 1 项：  通过 2025 年 11 月 13 日地工会第十二次会议纪录  

（上午 10 时 02 分）  
 

2.  主席表示，秘书处在会前没有收到委员就地工会第十二次会议纪

录（拟稿）提出修订建议，并宣布会议纪录获得通过。  
 
 
第 2 项：   主席报告  

（上午 10 时 02 分至上午 10 时 03 分）  
 

3.  主席表示，秘书处已在 2025 年 12 月 19 日向委员发出由发展局及

康文署提交，有关「中环新海滨 3 号用地的行人隧道工程及施工安排」

的传阅文件（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50/2025 号），请各委员备悉文件内

容。  
 
 
讨论事项  
 
第 3 项：   关注区内斜坡形成「水瀑布」影响行人及交通安全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1/2026 号）  
（上午 10 时 03 分至上午 10 时 43 分）  
 

4.  主席欢迎渠务署、屋宇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土拓署）代表出席

会议。主席请委员就议题发表意见和提问，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 i）  查询讨论文件提及的三幅斜坡是由政府部门负责维修保

养，或是属于私人业权，由业主负责维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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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i）  查询相关部门有何措施，以防今年雨季再次因排水系统未

能应付暴雨，而导致洪水涌出路面，并严重影响途经有关

地点的驾驶人士安全。  

5.  渠务署代表表示，根据记录，讨论文件提及的三幅斜坡并非由政

府部门负责维修。渠务署收到有关干德道个案的投诉之后，已即日派

员实地视察，当时并未在现场发现异样。渠务署收到本讨论文件后，

亦有再派员到场视察，并进入私人物业范围内了解情况，以及提醒相

关业权人士须加强检查和维护斜坡。另外，渠务署收到有关蒲飞路个

案的投诉之后，已即日派员实地视察，当时发现该处有少量泥水渗出，

因此已联络相关部门跟进。渠务署将会加强提醒相关业权人，并会继

续与有关政府部门保持紧密沟通和进行跟进工作。  
 
6.  屋宇署代表表示，讨论文件提及的三个个案，情况均为在接近马

路的位置有大量雨水涌出马路，而后面则是私人物业及其范围内的斜

坡。其中，在干德道 31 号个案中，位于该物业范围内的私人斜坡毗连

卢 吉 道 和 山 顶 的 天 然 山 坡 ， 涉 及 的 斜 坡 范 围 较 为 广 阔 。 屋 宇 署 在    
2026 年 1 月 12 日曾派员视察，未有在私人范围的斜坡发现任何异常，

而该斜坡及排水设施亦符合批准图则，惟发现斜坡的排水沟内有少量

树叶未及清理，已通知管理公司处理。土拓署评估该斜坡状况正常，

屋宇署遂提醒管理公司进行适当的维修保养。屋宇署代表补充，业主

应根据土拓署的指南，检查和维修所负责的斜坡及挡土墙。至于蒲飞

路个案，屋宇署代表表示在 2025 年 5 月接获举报指蒲飞路 25 号圣嘉

禄学校有黄泥水流出路面，屋宇署经调查发现黄泥水源于邻近的香港

大学地盘，属单一事件。屋宇署代表表示，圣类斯中学个案的情况与

干德道个案相似，虽然校内已设有阻挡斜坡雨水的设施，但因为降雨

量过大，部分位置的排水系统可能无法及时疏通；加上皇后大道西

419G 号路段较狭窄，雨水从学校流出对该路面的影响便较为明显。屋

宇署人员视察时，发现学校已清除杂草并进行适当保养。  
 
7.  主席请委员发表第二轮意见和提问，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 i）  相关部门通常都是在接获投诉或发生问题后处理个案，但

由于近年恶劣天气渐趋频繁，加上中西区较多斜坡，将会

更常发生相类问题。查询相关部门会否总结 2025 年的经

验，提前为 2026 年的雨季准备紧急应变方案。  
 

 （ ii）  虽然文件提及的三个地点都属于私人业权范围，但鉴于问

题可能危及公众安全，建议相关部门汇整区内有可能出现

类似问题而又属于私人业权的黑点，方便委员在恶劣天气

出现前提早巡查，或联络关爱队进行清理淤塞排水口等简

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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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渠务署代表表示，渠务署在雨季来临之前会做好预备工作，包括

加强巡查和清理公共渠务系统。至于私人业权范围的地方，渠务署会

加强与曾经发生问题的地点所属的私人业权持有人和管理公司沟通，

并在有需要时提供适切的建议和协助，以及提醒他们在雨季前加强检

查和清理工作，以确保私人渠道运作正常。  
 
9.  屋宇署代表表示，由于中西区内私人斜坡范围广阔，屋宇署难以

逐一巡查所有斜坡，而且业主有责任为其拥有的斜坡／护土墙进行维

修保养。尽管如此，屋宇署会在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发信提醒物业管

理公司加强巡视辖下物业范围的斜坡／护土墙，并进行适当的维修保

养，以免在雨季或台风期间对公众及楼宇安全造成影响。屋宇署亦期

望物业管理公司发挥职能，妥善处理斜坡／护土墙的检查和维修保养

工作。  
 
10.  主席请委员发表第三轮意见和提问，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 i）  

 
指问题虽然在私人业权范围内发生，但性质严重，查询相

关部门是否有法可依，又是否有跟进问题。倘若相关部门

人员难以跟进，亦应提出要求，让区议员向立法会议员和

政府提议修改法例，以防再次出现同类问题。  
 

 （ ii）  认为未来极端天气的现象将更为频繁，此类问题出现的机

会亦会更多，假如有关地点的业权人未能解决问题，政府

部门每逢暴雨便可能需要封闭该些地点。  
 

11.  屋宇署代表表示，屋宇署根据《建筑物条例》监管私人斜坡安全，

并处理相关投诉。有关干德道个案，根据屋宇署视察所得，该私人斜

坡未有出现任何异常，排水设施亦符合批准图则，故屋宇署无权要求

有关业权人进行改善工程。若业主自愿进行改善工程，屋宇署乐意为

该物业管理公司及业主提供协助。  
 
12.  主席请委员发表第四轮意见和提问，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 i）  认同有关地点当初的建筑标准并未考虑极端天气的情况。

以干德道个案为例，查询相关部门有否办法缩短处理个案

的时间。  
 

 （ ii）  担心暴雨带来的大量洪水会冲击和破坏干德道个案中的排

水系统构筑物，危害行人路和马路使用者的安全。虽然该

处属私人地方，但该处后面的山坡位置有不少政府土地，

因此查询相关部门可否改善有关公共地方的排水系统，以

免有大量洪水向下流至干德道个案所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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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渠务署代表表示，根据相关图则资料，干德道个案私人斜坡的排

水系统会经私人楼宇内的排水系统连接至公共渠道。渠务署将会联同

屋宇署再跟进有关个案的情况。一般而言，私人斜坡需要有效的排水

系统，以接收和排放来自上游的雨水。干德道个案的私人斜坡对上位

置主要是天然斜坡，雨水经下游斜坡排水系统排放属正常设计，渠务

署会与相关部门和业权人研究可作改善之处。渠务署了解近年频繁出

现恶劣天气情况，会评估其影响，并作出部署。为应对恶劣天气，渠

务署会采取三大方向的综合防洪管理策略，即「适应」、「应变」和

「管理」。渠务署将会继续联同相关部门跟进问题。  
 
14.  屋宇署代表表示，委员所提及干德道个案的排水系统构筑物，其

面积约为两米乘两米，在暴雨期间，大量雨水从该处涌出马路。根据

屋宇署人员视察所得，该构筑物整体结构并无明显危险。至于该私人

屋苑后面地界以外的范围，属于政府土地上的天然山坡，一直延伸至

卢吉道观景台和山顶。土拓署已在「长远防治山泥倾泻计划」下为该

幅天然山坡建造缓减措施。  
 
15.  主席请委员发表第五轮意见和提问，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 i）  查询相关位置发生的问题属持续性或是突发性，而若问题

属持续性，相关部门有何解决办法。  
 

 （ ii）  建议相关部门积极研究暴雨或极端天气期间的措施，防止

洪水影响路过居民的安全。  
 

 （ iii）  提醒相关部门干德道个案的地点对出的行人路和马路路

面狭窄，对面亦有民居，假如该处的构筑物损毁，大量洪

水将会流向民居，破坏性会比其余两个个案严重。建议相

关部门与该处的物业管理公司或业主商讨加固和加高有

关构筑物，以防暴雨期间大量洪水流出。此外，建议扩大

该处的去水位置，以助迅速排放洪水，减少洪水流出路面

的机会。期望政府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市民安全。 
 

16.  渠务署代表表示，渠务署会继续与相关部门包括屋宇署研究如何

改善该地点的情况。  
 
17.  有委员表示，期望相关部门一有任何研究结果便向地工会报告，

并表示部门若有难处，地工会委员必定会愿意提供协助。  
 
18.  主席总结表示，本讨论文件是因应市民投诉和业主立案法团反映

而提出。委员明白相关地点属于私人地方，为此感谢渠务署和屋宇署

为解决问题付出不少努力。如有需要，期望委员、相关部门代表和业

主立案法团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商讨和解决问题。没有委员示意发言，

主席宣布结束是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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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项：   区内地区设施中太阳能设备的应用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2/2026 号）  
（上午 10 时 24 分至上午 10 时 44 分）  
 

19.  主席欢迎康文署辖下中西区康乐事务办事处和香港公共图书馆、

路政署、中西区民政事务处以及渔农自然护理署代表出席会议，并表

示环境及生态局（环境局）环境科、建筑署、机电工程署、环境保护署

（环保署）、发展局海港办事处、政府产业署、康文署辖下演艺科和

文物及博物馆科，以及运输署亦有就本讨论文件提供书面回复。主席

请委员发表第一轮意见和提问。  
 
20.  有委员表示，区内不少政府建筑物已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由于

这些地点常有市民或旅客出入，查询相关部门会否在有关地点设置展

板介绍太阳能发电系统，以向公众宣传环保理念和政府的环保措施。  
 
21.  路政署代表表示，路政署将会考虑在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系统加

设告示牌，向市民介绍太阳能板设施。在一般情况下，路政署只会按

运输署或机电工程署的要求设置展示版。  
 

22.  主席请委员发表第二轮意见和提问，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 i）  政府一直与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合作推动使用环保

能源，认为政府可考虑优先在辖下建筑物安装太阳能发电

设施，并建议环境局加强推动有关工作。希望了解港灯在

帮助政府推动在辖下建筑物安装太阳能发电设施的方向，

并查询港灯会否投放更多资源协助政府。期望本讨论文件

可以引起更多市民关注和支持太阳能发电，并希望环境局

和港灯可以作出更长远规划，以推动环保。  
 

 （ ii）  政府与港灯签订的《管制计划协议》设有推动使用洁净能

源的条款，认为港灯向客户回购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电

价甚高，而安装太阳能发电设施的投资回报可观，期望相

关政府部门考虑利用建筑物上盖安装太阳能发电设施，以

生产可供回购的再生能源。  
 

 （ iii）  期望相关部门共同详细研究可否在中西区内更多政府建

筑物上盖安装太阳能发电设施。  
 

 （ iv）  表示区内不少学校都有安装太阳能发电设施，虽然该等设

施的发电量不大，但对于教育学生有正面作用。建议由政

府部门牵头安装，以起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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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建议环保署从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调拨资源，优先帮助政

府部门在辖下建筑物或场所安装太阳能发电设施，并且负

责统筹日后的管理保养工作。  
 

23.  主席表示，委员关注区内的地区设施有否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以

节省资源。建议地工会致函环境局和环保署，查询未来会否在中西区

内推展大型的节能工作，以及会否大规模安装节能设备，又建议地工

会向教育局查询在区内学校推展于天台安装太阳能设备的情况。  
 
24.  有委员表示，个别办学团体早前接收了一批太阳能发电板，并正

推动在其学校安装，目的并非为赚取收入，而是在校内应用并节省能

源，同时推广环保教育。期望政府配合相关学校，调动资源并与学校

或地区团体合作。指出有不少人士愿意捐赠太阳能板，问题在于需要

自行付费进行安装工程，而安装太阳能板也需要较为寛阔的地方。期

望政府检视区内是否有更多地方适合增设太阳能板，又查询有否正在

规划中的太阳能板安装计划，并希望提供计划的时间表。  
 
25.  王倩雯议员申报她是圣士提反堂中学的校董。  
 
26.  主席请秘书处总结委员提出的意见，并向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查询。

没有委员示意发言，主席宣布结束是项讨论，并表示以下的会议将交

由副主席主持。  
 
〔会后备注：2026 年 3 月 19 日，秘书处把环境及生态局（环境科）、

教育局、环保署和港灯的书面回复以电邮发送给委员参阅。］  
 
 
第 5 项：   检视科士街行人路扩阔后之成效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2026 号）  
（上午 10 时 58 分至上午 11 时 11 分）  

 
27.  副主席欢迎运输署和路政署代表出席会议，并表示香港警务处（警

务处）西区警区亦有就本讨论文件提供书面回复。副主席请委员就议

题发表意见和提问，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 i）  认为科士街行人路扩阔工程颇见成效，例如市民现在可更

容易在靠近石墙树一边的行人路通行。此外，政府部门、

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和关爱队在假日合作进行宣传活动，

提醒途人遵守交通规则；而警务处亦长期派警车停泊该处，

并在晚上设置发光指示牌，这些工作都值得肯定。  
 

 （ ii）  虽然旅客大多停留在行人路已扩阔的部分拍照，但亦有个

别等待拍照的旅客停留在靠近石墙树一边的行人路，在繁

忙时间有机会阻碍其他行人。期望部门采取有效方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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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靠近石墙树一边的行人路加设「行人通道，请勿停留」

标示，或在行人路已扩阔的部分加设「最佳拍照位置」标

示，吸引旅客前往特定位置拍照，以助旅客和市民共同享

用小区设施。  
 

28.  运输署代表表示，运输署人员在科士街行人路扩阔工程完成后曾

进行实地视察，留意到虽然行人路在繁忙时段有机会出现轻微挤迫，

但整体而言，行人路阻塞问题已有明显改善。运输署现行设置在道路

上的大部分交通标志或道路标记，原则上旨在向驾驶者预告前面的道

路情况，并发出指令、警告或提示，而为行人设置的交通标志一般用

作指示行人设施和特定地点的方向，例如横过马路的行人天桥位置等。

运输署并没有用作区分行人或停留者的交通标志或「最佳拍照位置」

等非交通管理的标示，因此未能考虑相关标示建议。  
 
29.  路政署代表表示，如果运输署认为有需要加设标示，路政署可以

提供协助。  
 
30.  副主席请委员发表第二轮意见和提问，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 i）  感谢运输署、路政署和警务处在科士街成为旅游热点后进

行多项工作，并且扩阔行人路路面，让交通情况较以往大

有改善。支持在合适位置加设「最佳拍照位置」标示，并

建议邀请香港旅游发展局（旅发局）合作，商讨在科士街

周边地方设置改善设施。  
 

 （ ii）  表示科士街仍然存在违例泊车的问题，建议警务处加强执

法，以免违泊车辆影响交通。  
 

31.  副主席表示，推动旅游发展时须注意旅客安全，相信旅发局可以

推动落实加设相关指示，并认为此举将有助向旅客提供良好的指引和

规范。他建议地工会就有关建议致函邀请旅发局协助。副主席请委员

发表第三轮意见和提问，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 i）  观察到科士街行人路扩阔工程完成后，旅客阻塞行人路的

情况有所改善，然而当有个别旅客在等待拍照或旅客数目

较多时，仍会出现阻塞情况。建议防患于未然，不要在意

外发生后才进行补救措施。  
 

 （ ii）  科士街行人路中段位置路面不平，所铺设的地砖已经残破

和出现损毁，期望在不伤及石墙树树根的情况下改善路面

情况，使路面变得平滑和安全，避免再有长者绊倒。  
 

32.  路政署代表表示，路政署在科士街行人路扩阔工程完成后，仍然

会密切留意该处的路面情况。路政署现时虽然未必会进行大规模的路



 

10 

 

面重铺工程，但仍会持续进行小型修补工程，并会尽快更换破损的地

砖，以改善路面情况。  
 
33.  副主席表示，没有委员示意发言，他宣布结束是项讨论。  
 
〔会后备注： 2026 年 3 月 19 日，秘书处把旅发局的书面回复以电邮

发送给委员参阅。］  
 
 
数据事项  
 
第 6 项：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公共图书馆使用概况汇报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4/2026 号）  
（上午 11 时 11 分）  
 

34.  副主席请委员备悉由康文署提交的文件。  
 
 
第 7 项：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康体设施管理汇报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5/2026 号）  
（上午 11 时 12 分至上午 11 时 13 分）  
 

35.  副主席请委员备悉由康文署提交的文件，并表示康文署请委员支

持载列于文件第 8 段和第 9 段有关「开放坚巷花园部分位置为宠物共

享公园」的建议。副主席表示，就坚巷花园增设宠物共融设施并改建

为宠物共享公园的建议，委员一直有咨询区内持份者的意见和搜集资

料，所以相信有关建议获得大部分公众支持。由于委员对康文署的相

关建议没有意见，副主席宣布地工会支持康文署的建议。  
 
 
第 8 项：   香港大学蒲飞路校园发展计划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6/2026 号）  
（上午 11 时 13 分）  
 

36.  副主席请委员备悉由香港大学提交的文件。  
 
 
 
书面问题  
 
第 9 项：   要求恢复坚尼地城赛马会诊疗所升降机服务  

（中西区地工会书面问题第 1/2026 号）   
（上午 11 时 13 分至上午 11 时 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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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2026 年 3 月  

37.  副主席请委员备悉由卫生署、机电工程署和医院管理局提交的书

面响应。  
 
 
第 10 项：  其他事项  

（上午 11 时 14 分）  
 

38.  副主席表示没有其他事项。  
 
 
第 11 项：  下次会议日期  

（上午 11 时 14 分）  
 

39. 副主席表示，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26 日，截交文件日期

为 2026 年 3 月 11 日。  
 
40.  会议于上午 11 时 14 分结束。  
 
 
 
 

 
会议纪录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   通过  

 
主席：  叶永成议员，SBS, MH, JP 

 
秘书：  何启贤先生  


